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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生活在一個三維（3D）世界。基於地理、人口、資源、經濟活動等相互依賴及共同利
益關係均在3D環境中實施和體驗;另外，都市生活之經濟、交通、衛生、保安、國防、文
教、康樂等重要設施，與土地使用作合理之規劃也是。我們將空間用於建築、環境、土地
利用，並隱含地將所有權和使用權附加到這些空間。

傳統上，立法將不動產視為二維（2D），不動產權利的
法律是在2D中完成的。僅根據每種情況暗示有限或模糊
的垂直概念。由於大多數土地權利文件系統是在計算機
開發之前引入的，因此傳統上權利僅在水平面上記錄，
並且被視為垂直不受限制。

隨著現代社會對土地與建築的空間概念更加明確，需要
進一步規範私人和公共權利的空間使用。使用真實的3D
模型進行設計，可視化，文檔和分析，將可以更清楚的
界定權利範圍，因此從2D到3D文檔的轉變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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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維地籍
傳統意義上的二維地籍是以宗地作為基礎，其存在的理論基礎是同一宗土地在垂直方向上的

權籍一致性:即宗地地表、地下空間及地上空間屬於一個權利人。（張玲玲，2010 ）

二維地籍與三維地籍之圖例呈現
土地使用產權之空間關係

地上空間

宗地地表

地下空間

宗地邊界

三維地籍的定義是對土地及其三維產權範圍給予權利和限制的地籍登記（Jantine Esther 

Stoter ，2004 ），也就是在現行地籍概念中引入三維產權的地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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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測量成果圖 數值化建物樓層平面圖 建物平面權屬設定
建物平面圖套繪地籍位置

建物樓層對齊參考竣工平面圖之建物高度、
隔間、樓梯、柱子等資訊

可轉成三維產權模型在屬性資料中加入
專、共有部分資料

三維地籍建置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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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維地籍在其他領域之應用

建物估價
智慧城市

空間導覽建築管理

公寓大廈管理都市景觀

三維地籍
應用發展

三維地籍建物模型成
果可作為智慧城市的
基礎元件之一。

配合二次施工申請之規
定，除裝潢與外加裝飾
外，原則上與現況一致，
亦利於建築管理。

可進行可視度、日照權模
擬等與都市景觀、都市設
計相關之分析與展現。

重大公共場所導覽、
樓層導覽、室內設計、
裝潢模擬之資料來源。

具備產權範圍、高度、
視野、外觀等訊息，可
作為不動產估價之參考。

可與戶政資訊、警政消防、管
線資訊、不動產時價登錄、三
維管線..等資訊結合後，進行
加值應用，如大廈管理，最佳
救援路線等。



3D與3R
RRR (Right, Restriction, Responsibility) 

目前技術運用於三維物體，例如建築物之物理構造，有空間層次的空間（地下室）與設備（電
梯）。，並且涉及管理物理設施的法律框架。開發或使用3D產權必定與三R（權利、限制和責任）
產生密切關連，並且涉及管理（Paulsson，2007）

關於3D財產權法律框架，應包含的3D財產管理的明確規則。通過引入影響土地使用的三維不動
產概念，限制和責任來描述和保護不動產的好處（Paasch，2014）

土地權利文件系統之定義、文件和過程，都需要重先創設、更改、調整（Navratil, Frank，
2004）。當從2D調整到3D時，需要解決數據本身，即文件和元素的定義。典型的變化是產權
範圍的變化（Acharya, 2011; Erba, Graciani, 2011; Dimopoulou, Elia,2012; Karabin,2014）

各個國家或區域可能存有相似性，但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法律框架。傳統財產法很成熟，不易
改革，反映了每個司法管轄區的社會和文化特點（Ho et al。，2013）。且目前仍然缺乏的通用
術語（Ploeger，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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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數情況下，全世界不動產的法律定義基於羅馬法，包括從地球中
心到天空的垂直範圍。這些需要有靈活的方式應用，以促進不動產「區
分」概念。在民法司法管轄區（Kitsakis, Dimopoulou, 2013）。另外，
也有所謂的垂直空間的立法，例如土地所有權與礦產資源所有權的分離。
但是創建一個新的垂直界線在行政上是繁重的，並引起相鄰層的所有者
之間的衝突（Ellickson，1993）。因此，3D屬性不是只有法律定義的問
題，而是更多的描述問題。

建立3D地籍並不意味著引入完全不同的土地管理系統。其目標與
傳統地籍相同：通過圖資展現土地的權利、限制和責任（RRR），
並且提供法律保障。但是，3D地籍能夠應對更複雜的RRR，並且
可以更清楚地表示其空間範圍

概念包括在3D空間中明確界定的3D不動產單元的法律定義和建
立，以及這些3D對象的必要管理工具。此外，需要調整公法相
關規範以適應3D現實，並支持土地管理機制。在組織和技術方
面也可以進行的3D地籍框架的修正，且修改地籍法，以支持三
維地籍調查和地籍數據資料，以三維方式記錄和呈現房地產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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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地籍下的物理依賴性要復雜得多。多層建築的構造
方式是較高層的重量由較低層支撐。如果將公寓權限
定義為3D地塊，則此物理依賴性轉換為所有權限制
（Navratil，2012）。另外，3D管理模式也需要另外
思考，例如公寓之間的牆壁所有權或公共空間的管理
維護規則以及建築基礎設施。

民法領域，將不動產定義為延伸到地面上方和下方的
空間，包括永久附著在其上的所有建築物和建築物。
但是，不動產範圍是物權的排他性，或者受到法律的
限制（土地法第十條）。另外採礦、水利法、環境法、
文化資產保存法、都市規劃和航空法等，對個別區分
財產都有部分之規範。土地/不動產的管理可以水平劃
分，也可以垂直劃分

同樣適用於建設和維護地下公用設施的公用設施，由於地役權的限制，地表地塊的所有權可能並不意
味著各自的建築物權利。公法法規還可能導致土地所有權與3D地籍立法範圍內的建築或使用權之間
存在差異;在3D地籍法律框架內，這種差異更容易建立，記錄到地籍資料庫，在地籍圖上顯示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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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來的研究中，3D屬性概念的法律和經濟方面之間的相互關係應該得到更多的關注

如何允許、實施與創建三維財產權，以形成的國家法律框架。包含三維產權登記的相關
法規制度與配合的措施，如產權範圍界定、登記、作業程序及資料繳交等

三維財產權將如何影響地價與財產價值

3D財產權權利區分：例如所有權和使用權之分離、容積管理，租賃管理、區分所有建物
之管理

三維財產權與非都市土地之發展：農村地區發展、礦業管理、工廠管理、外部性衝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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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

土地法

刑法

總則：三維與所有權的界定
債權：契約約定範圍的確認、履約與給付的內容（例如合建）
物權：物權（地上權、地役權、抵押權）空間與權力範圍的確認、區分所

有權或地上權的權力範圍
身分：繼承的範圍

其他
法律

總則：土地的定義、地權的範圍
地籍：地籍測量方式與程序、土地登記的方式與內容
地用：都市計畫與區域計畫的土地使用、租賃空間的管理、土地重劃
地稅：地價稅、土地增值稅、房屋稅、房地合一稅
徵收：徵收範圍之確定、地上物、地下物？土地使用計畫、抵價地

國家法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偽造文書、
個人法益：竊佔罪、強制罪、侵入住宅罪

環境法：污染範圍與整治範圍
建築法：建築竣工與建築測量
土地開發：空間規劃、使用許可、都市設計、容積管理、建築管理、聯合開發
航空法：建築高度、航高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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